
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供电公司 

山东烟台栖霞城南 110kV 变电站整体改造工程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 

 

2022 年 8月 9日，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供电公司以腾讯视频会议

形式（会议号：691249516）组织召开了山东烟台栖霞城南 110kV 变电站整

体改造工程竣工环保验收工作组会议。参加会议的单位有：建设单位国网

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供电公司，设计单位烟台电力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，

施工单位烟台东源送变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，监理单位山东国能工程项目

管理有限公司，调查报告编制单位山东鼎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，并邀请三

位专家，组成验收工作组（名单附后）。会议期间，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

烟台供电公司介绍了工程环境保护执行情况，山东鼎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

汇报了工程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，经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工作组意见如

下： 

一、工程基本情况 

山东烟台栖霞城南 110kV 变电站整体改造工程包括 110kV 城南站和

110kV 输电线路，其中 110kV 城南站站址位于栖霞市翠屏街道十里庄东南侧

670m，S209 省道东侧 120m，站内现安装有 2 台 50MVA 主变（1 号主变、2

号主变），总体布置为主变户外、110kV 配电装置户内 GIS 布置；110kV 输

电线路包括110kV桃栖线和110kV栖南线，均位于栖霞市境内，全长0.08km，

其中 110kV 双回电缆线路 0.06km，110kV 单回电缆线路 0.02km。 

烟台市生态环境局对《山东烟台栖霞城南 110kV 变电站整体改造工程

环境影响报告表》进行了批复（烟环辐表审[2019]11 号）。 

本工程于 2020 年 10 月开工建设，2021 年 12 月投入运行。工程实际总

投资 5550 万元，实际环保投资 3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0.54%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山东烟台栖霞城南110kV变电站整体改造工程变电站站址、主变规模、

总体布置、输电线路线路路径、架设方式等建设内容与本次环评阶段评价

内容一致。输电线路路径长度减少 0.22km，属一般变动，本工程不涉及重

大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变电站建设有事故油池，事故油池的有效容积为 34.27m3，各主变下方



均设有贮油坑，每个贮油坑的有效容积为 24m3，采取防渗措施。产生的废

油和废蓄电池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。设置了化粪池，产生的少量生活

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，不外排。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

常。 

四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

1.生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

根据验收调查报告，变电站及塔基四周进行了清理与平整，并按照原

有土地类型进行了恢复，产生的土石方均进行了回填处理。经现场实地勘

察，确定本工程验收调查范围内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、饮用水源保护区、

生态红线等生态环境敏感目标。本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。 

2.电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

变电站厂界外的工频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均小于标准《电磁环境控

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（电场强度 4000V/m，磁感

应强度 100µT）。 

110kV 输电线路周围及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和磁感应

强均小于标准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

求（电场强度 4000V/m，磁感应强度 100µT）。 

3.声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

施工期，工程施工带来噪声影响较小。 

运行期，变电站厂界的昼夜间噪声均低于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

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 类标准限值。 

110kV 输电线路及周围环境敏感目标的昼间噪声和夜间噪声范围均低

于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的 2类标准限值。 

4.水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

施工期，采取了相应的环保措施；运行期，该变电站内无人值守，设

置了化粪池，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，

不外排。 

5.固体废物影响调查结论 

施工期，施工区设置了临时垃圾收集箱，对施工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

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收集，及时进行了清运。变电站内无人值守，生活垃圾

由环卫部门定期清理。 



变电站设置了贮油坑、事故油池及相应导排系统，各环节均采取了防

渗措施，满足《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护标准》（GB50229-2019）要求。

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和废蓄电池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。本工程所产生的

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。 

五、验收结论 

本工程环境保护手续齐全，环保设施已建成并正常运行。落实了环境

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中的各项要求，工程电磁环境及声环境监测结果均符合

标准，废水和固废均得到合理处置。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

同意通过验收。 

六、建议 

1.产生危险废物时，及时委托处置，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； 

2.进一步加强环境安全管理，以及公众沟通和科普宣传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验收工作组 

 2022 年 8月 9日 


